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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致：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上市公司”）委托，作为发行人本次在中国境内向特定

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律

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

行）》、《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12号） —— 公开发行证券

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等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

性文件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就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

及认购对象的合规性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经办律师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通过出席发行现场、审验相关文件资料、询问相关人

员等方式对本次发行对象的选择、发行价格的确认及配售缴款等过程进行了必要

的核查见证。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有

关政府部门、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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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同意发行人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上报本次发行过程所必备的法

律文件，随其他资料一同上报。本所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现

行有效的中国法律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会计、验资等专

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对有关会计报告、审计报告和验资报告中某些数

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

明示或默示保证。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得到发行人的如下保证： 

1. 其已经向本所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其提供的原始书面材

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 

2. 其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的、准确的、完整的、有效的，并

无任何隐瞒、遗漏、虚假或误导之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均与正

本或原件一致。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上报本次发行过程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在任何情况下，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或结论不得为公司之外的其他任何人

所依赖。 

本所及经办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

神，对本次发行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 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如下批准和授权： 

1. 2020 年 4 月 10 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

承诺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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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0 年 4 月 22 日，发行人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就发行人本

次发行事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

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

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

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承诺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发行人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

有关法律法规范围内全权处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一切有关事宜。 

3. 2020 年 8 月 12 日，中国证监会向发行人核发《关于核准晶澳太阳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759 号），核准发

行人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02,502,611 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

生变化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4. 2020 年 9 月 15 日，晶澳科技发布《关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后

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4），鉴于发行

人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已于 2020 年 6 月 18 日完成登记并上市，公司总股本

由 1,341,675,370 股增加至 1,351,201,070 股，公司对本次发行股票发行数量上

限作出相应调整：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按照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

计算得出，且不超过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即不超过 405,360,321

股（含本数）。在上述范围内，最终发行的股票数量将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

董事会根据本次发行时的实际情况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基于上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定程序获得发行人内

部的批准和授权，并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尚需就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事宜获得

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二、 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结果 

根据发行人与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信建投”）以及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有关本次发行的承销协议，中信建投、瑞银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晶澳科

技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经核查，本次发行的询价对象、询价结果、定价和

配售对象确定及缴款和验资过程如下： 

（一） 本次发行的询价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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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电子邮件发送记录等文件资料，自2020年9月14日至2020年9月16日，

中信建投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共计195家投资者发出《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晶

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申购

报价单》”）等认购邀请文件。上述投资者包括：2020年8月31日收盘后发行人

可联系到的前20名股东（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

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联席主承销商及其关联方）、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公司20家、证券公司10家、保险公司5家、已表达认购意向的投资者140家。 

《认购邀请书》主要包括认购对象与条件、认购相关安排、发行价格、发行

对象及分配股数的确定程序和规则等内容。《申购报价单》主要包括申购价格、

认购金额、申购人同意按发行人最终确认的发行价格、认购金额和时间缴纳认购

款等内容。 

经核查，本所经办律师认为，上述《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的内容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的询价对象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晶澳科技

2019年度股东大会所确定的作为本次发行对象的资格和条件。 

（二） 本次发行的询价结果 

经本所经办律师现场见证，在《认购邀请书》所确定的申购时间内，截至2020

年9月17日上午11:30，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共收到25份《申购报价单》，具体

申购情况簿记建档如下（按照《申购报价单》送达时间先后列示）： 

序号 认购对象 
申购价格（元/

股） 

申购金额（万

元） 

1  
三峡招银（湖北）清洁能源产业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47 15,000.00 

2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0.58 30,000.00 

3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3.50 16,500.00 

21.65 25,500.00 

4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82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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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20,000.00 

19.63 20,000.00 

5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02 59,200.00 

6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00 24,400.00 

7  
北京泰鼎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3.00 15,000.00 

8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46 15,000.00 

9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06 30,500.00 

21.72 38,300.00 

10  
深圳中胤信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80 30,000.00 

11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49 50,000.00 

12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4.00 15,000.00 

22.00 20,000.00 

13  
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19 15,000.00 

20.82 15,000.00 

18.93 15,000.00 

1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14 15,000.00 

21.50 40,500.00 

20.08 46,900.00 

15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83 16,200.00 

21.51 18,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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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23,500.00 

16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22.00 15,000.00 

17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48 15,200.00 

22.08 15,200.00 

21.08 16,600.00 

18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君恒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3.14 20,000.00 

19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敦和云

栖 3 号平衡配置私募基金 

21.00 15,000.00 

2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30 17,000.00 

22.20 20,000.00 

22.00 28,000.00 

21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 

21.28 52,000.00 

20.10 62,000.00 

19.39 72,000.00 

22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3.17 15,000.00 

22.80 16,600.00 

20.43 22,200.00 

2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14 31,700.00 

22.50 33,200.00 

24  
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1.28 15,000.00 

25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1.30 14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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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148,900.00 

经核查，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未能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时间

内缴纳保证金，因此，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申购报价单》视

为无效申购，除前述情况外，其余24份《申购报价单》均为有效《申购报价单》。 

根据各认购对象出具的文件并经核查，金杜认为，发行人收到的上述有效申

购文件符合《认购邀请书》的相关规定；上述进行有效申购的认购对象具备有关

法律法规、《认购邀请书》所规定的认购资格。 

（三） 本次发行的定价和配售对象的确定 

根据晶澳科技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80%（定价基准

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

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最终发行价格由晶澳科技董事会根据股东大

会授权在本次发行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后，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则，与

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根据《认购邀请书》，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2020年9月

15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80%，即不低

于18.93元/股。 

根据簿记建档情况，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按《认购邀请书》载明的价格优

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等原则，并结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要求，最终确

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21.30元/股，发行股份数量为244,131,455股，募集资

金总额为5,199,999,991.50元。 

根据《认购邀请书》规定的配售原则，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

股数、认购金额等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发行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1  
三峡招银（湖北）清洁能源产

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042,253 149,999,988.90 

2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971,830 254,999,9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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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7,793,427 591,999,995.10 

4  北京泰鼎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042,253 149,999,988.90 

5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042,253 149,999,988.90 

6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981,220 382,999,986.00 

7  
深圳中胤信弘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14,084,507 299,999,999.10 

8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474,178 499,999,991.40 

9  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042,253 149,999,988.90 

10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014,084 404,999,989.20 

11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544,600 181,999,980.00 

12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7,042,253 149,999,988.90 

13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136,150 151,999,995.00 

14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君恒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9,389,671 199,999,992.30 

15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145,539 279,999,980.70 

16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793,427 165,999,995.10 

17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586,854 331,999,990.20 

18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3,004,703 703,000,173.90 

合计 244,131,455 5,199,999,9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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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所经办律师认为，上述发行过程公平、公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经上述发行过程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及募集资金

总额等发行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晶澳科技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四） 缴款及验资 

2020年9月18日，中信建投向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发出《晶澳太阳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缴款通知书》）及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之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股

份认购协议》），通知全体发行对象于2020年9月22日17:00之前将股份认购款汇

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账户。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9月24日出具的《晶澳太

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对特定投资者配售验资报告》（信

会师报字[2020]第ZB11682号），截至2020年9月22日止，中信建投于2020年9

月22日收到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18位

网下机构投资者的货币认购款共计人民币5,199,999,991.50元，均于2020年9月

22 日前缴存入中信建投在中国银行北京东大桥路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320766254539的人民币账户。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9月25日出具的《晶澳太

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ZB11679号），截至2020

年9月23日止，晶澳科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199,999,991.50元，

扣除本次发行支付的保荐承销费、审计验资费、律师费、发行相关手续费等费用

合计金额41,763,331.50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共计人民币

5,158,236,660.00元，其中：增加股本为人民币244,131,455.00元，增加资本公

积为4,914,105,205.00元，上述金额已考虑相关发行费用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影响。 

经核查，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发行对象已按照《股份认购协议》、《缴款通知

书》的约定缴纳股份认购款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已经验资到位。 

三、 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 

（一） 投资者适当性核查 

根据晶澳科技和联席主承销商提供的簿记建档资料、认购对象提供的申购资

料及承诺函等文件资料，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为三峡招银（湖北）清洁能源产业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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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北京泰鼎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发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深圳中胤信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太

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梅

山保税港区君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共 18

名投资者，其中，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为合格境外投资

者，其余认购对象均为依据中国法律设立并合法存续的企业，具有认购本次发行

项下新增股份的主体资格，且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未超过 35 名。 

（二） 认购对象的登记备案情况 

根据晶澳科技和联席主承销商提供的簿记建档资料、认购对象提供的申购材

料、认购协议及承诺函等文件资料，并经查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等公开渠

道： 

1. 三峡招银（湖北）清洁能源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核查，三峡招银（湖北）清洁能源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私募基金备案。 

2.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第一创业证券优质成长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第一创业富显精选定增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第一创业聚增 1 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等产品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前述资产管理计划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办理资产管理计划备案。 

3.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交银施罗德先进制造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启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瑞思三年封闭运作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主题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交银

施罗德稳健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数据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瑞丰三年封闭运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委托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混合型组合、交银施罗德基金国寿

股份均衡股票型组合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可供出售）、交银施罗德启汇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基金-招商银行-对冲 2 号资产管理计划、交银施罗德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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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经济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交银

施罗德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新生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内核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定期支付双息

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等产品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其中：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委托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混合型组合、交银施罗德基金国寿股

份均衡股票型组合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可供出售）、交银施罗德基金-招商银行-

对冲 2 号资产管理计划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资产管理计划备案；其

余产品均非私募基金，无需办理私募基金登记和备案手续。 

4. 北京泰鼎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泰鼎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北京泰鼎盛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穿透后的出资人为自然人常忠林、赵艳光、侯丽秋、付桂兰，

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中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

私募基金管理人，无需履行私募基金的备案程序。 

5.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国泰智能装备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国泰

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国泰大制造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国泰浩益 18 个月封闭

运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等产品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前述产品均非私募基金，

无需办理私募基金登记和备案手续。 

6.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五零二一组合、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四二零组合、广发制造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广发科创主题

3 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广发聚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四一四组合、广发高端制造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广发基

金自贸岛定增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等产品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其中：广发基

金自贸岛定增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资产管

理计划备案；其余产品均非私募基金，无需办理私募基金登记和备案手续。 

7. 深圳中胤信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中胤信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深圳中胤

信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穿透后的出资人为黄炯祥，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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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

金备案办法（试行）》中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无需履行私募

基金的备案程序。 

8.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北信瑞丰基金百瑞 135 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该资产管理计划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

理资产管理计划备案。 

9. 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太平基金-太平人寿-盛世锐进 2 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前述资产管理计划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办理资产管理计划备案。 

10.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财通基金玉泉 986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玉泉 998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玉泉创新二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财通基金-东方国际定增宝 1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玉泉 963 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东兴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天禧定增 9 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玉泉乐瑞 4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玉泉弘

龙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玉泉 1057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

玉泉银河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玉泉银河 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玉泉 988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安吉 114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财通基金银创增润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银创增润 2 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银创增润 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银创增润 1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天禧东源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玉泉

慧智 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汇优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

天禧定增 1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光大银行-玉泉 55 号、财通基金安

吉 87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安吉 11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

-玉泉 20 号-郝慧资产管理合同、财通基金玉泉 979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

基金千帆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君享通财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

金晨东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天禧定增 66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

通基金玉泉 1055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等产品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前述资产管

理计划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资产管理计划备案。 

11.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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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公司委托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定增组合、鹏华增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鹏华基金鹏诚增发添利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鹏华基金鹏诚增发添

鑫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环保产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前海万科 REITs 封闭式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等产品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其中：中国人寿保险(集团)

公司委托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定增组合、鹏华基金鹏诚增发添利 1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鹏华基金鹏诚增发添鑫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办理资产管理计划备案；其余产品均非私募基金，无需办理私募基金登记

和备案手续。 

12.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以自有资金参与本次发行的

认购，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的实际受益人为 JPMorgan 

Chase &Co.，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中规定的私募

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无需履行私募基金的备案程序。 

13.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委托博时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定增组合、博时主题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全国社保

基金五零一组合、博时基金申万定增一号资产管理计划、博时基金定增主题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博时基金阳光有恒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博时基金凯旋 1 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博时基金建信理财诚益定增 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等产品参

与本次发行的认购。其中：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委托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定增组合、博时基金申万定增一号资产管理计划、博时基金定增主题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博时基金阳光有恒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博时基金凯旋 1 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博时基金建信理财诚益定增 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已在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资产管理计划备案；其余产品均非私募基金，无需办理私募

基金登记和备案手续。 

14.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君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核查，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君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在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私募基金备案。 

15.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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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为一家股票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

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中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无需履

行私募基金的备案程序。 

16.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为一家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

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

备案办法（试行）》中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无需履行私募基

金的备案程序。 

17.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诺德基金申创浦江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诺德基金临港东方君和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诺德基金浦江 28 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诺德基金浦江 15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诺德基金滨江壹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诺德基金浦江 3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诺德基金浦江 21 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诺德基金浦江 3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诺德基金浦江 32 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等产品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前述资产管理计划已在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办理资产管理计划备案。 

18.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南方创业板 2 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南方稳健成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南

方誉丰 18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誉慧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南方基金定增主题 168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南方基金新睿定增 1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八组合、南方智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南方内需增长两年持有期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绩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南方创新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优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君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 3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南方景气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成长先锋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央国家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贰号）职业年金计划、北

京市（伍号）职业年金计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叁号职业年金计划、上海市捌号

职业年金计划、上海市贰号职业年金计划、湖南省（贰号）职业年金计划、山西

省壹号职业年金计划、江苏省拾号职业年金计划、河北省柒号职业年金计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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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壹号职业年金计划、四川省伍号职业年金计划、云南省柒号职业年金计划、

南方大数据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南方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南方中证 500 量化增强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南方量化

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新优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 ESG

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成安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创

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国新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南方基金－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A 股混合类组合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南方全天

候策略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南方基金恒利股票型养老金产品、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南方基金乐盈混合型养老金产品、国网江苏省电力

有限公司（国网 A）企业年金计划、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

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山东省（壹号）职业年金计划、河南省伍

号职业年金计划、北京市（贰号）职业年金计划、南方-百祥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四川省贰号职业年金计划、南方基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混合型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南方-永发 1 号资产管理计划、南方基金乐养混合型养老金产

品、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石油天燃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企业年金计划、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年金计划、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企业年金计

划、中国航空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云南省农村信用社企业年金计划、江西省

陆号职业年金计划、上海市陆号职业年金计划、河南省叁号职业年金计划、福建

省柒号职业年金计划、河北省肆号职业年金计划、南方宝泰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南方宝元债券型基金等产品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其中：南方基金

定增主题 168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南方基金新睿定增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国新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南方基金－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A 股

混合类组合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南方-百祥 1 号资产管理计划、南方基金-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混合型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南方-永发 1 号资产管理计

划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资产管理计划备案；其余产品均非私募基

金，无需办理私募基金登记和备案手续。 

（三） 关联关系核查 

根据发行对象提供的申购材料及承诺函、晶澳科技提供的书面说明等文件资

料，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本次发行的 18 名认购对象不包括发

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联席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亦不存在上述机构及

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的情形；晶澳科技及其控股

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提供

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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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以及晶澳科技股东大会决

议的相关要求。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发

行人为本次发行所制作和签署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认购协议等法

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已按照《股份认购协议》、《缴款通知书》

的约定缴纳股份认购款项；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以及晶澳科技股东大会决

议的相关要求，具有认购本次发行项下新增股份的主体资格；本所律师已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范围核查私募投资基金备案

情况并发表了相关意见；本次发行的过程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额、发行对象所获配售股份等

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发行人相关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本

次发行严格按照《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方案》相关要求执

行。发行人尚待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本次发行涉及

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有关新增股份的上市交易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

准。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五份。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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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___________ 

孙及 

 

 

___________ 

潘艳梅 

 

 

单位负责人：___________ 

王玲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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